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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相關專業服務中心 

嘉澎區 113度第 1次工作會議紀錄 

 
時    間：民國 113年 1月 12日(星期五)上午 10時 30分 

地    點：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二樓會議室 

出(列)席人員：如簽到單 

主    席：陳校長錫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:江長壽 

壹、 主席致詞(略) 

貳、業務單位報告 

一、 國教署相關專業服務中心嘉澎區 112 年度下半年(112 學年第 1 學期)服務申請為 93 人

次，總計申請 135種服務，審核通過時數為 471小時，實際服務時數 463 小時，如下表： 

種類 

校名 

物理治療 職能治療 語言治療 心理治療 

通過 

人數 

核定   

小時 

通過 

人數 

核定  

小時 

通過 

人數 

核定  

小時 

通過 

人數 

核定   

小時 

馬公高中 3 9 4 12 3 9 3 9 

澎湖海事 9 27 13 39 10 30 7 21 

嘉義高商 4 24 1 6 0 0 0 0 

嘉義家職 4 15 4 16 6 22 10 41 

嘉義高工 6 18 6 18 8 24 9 29 

華南高商 3 15 6 27 0 0 3 15 

嘉義高中 4 12 0 0 0 0 0 0 

新港藝高 0 0 0 0 0 0 2 12 

東石高中 2 6 2 6 1 3 0 0 

萬能工商 1 3 1 3 0 0 0 0 

總計 36 129 37 127 28 88 34 127 

二、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相關專業服務申請工作，已於 113 年 1 月 2 日起，開放第 2 學期嘉

澎區相關專業服務申請，學校端須於 2/25日前完成提報申請，舊生下學期有需延續相關

專業服務，請儘早納入特推會名單等相關作業。 

三、為落實學生加時服務申請的審核，除了各校在特推會註明原由之，也應納入受服務學生

的 IEP目標。提供總召學校所附表單:(學校端-專業服務申請名單檢核表)，供各校運用。 

如何將學生的相關專業服務需求，結合學生的 IEP，可視學生的個別需求，亦可參考

108課綱的特殊需求領域課綱，請各校承辦人返校後協助宣導。近期嘉澎區的工作會議後，

辦理的特殊需求領域內一系列相關教材與課程運用研習，請鼓勵各校同仁踴躍報名與會。 

1.期末工作檢討會議預定六月 19日(三)上午，並辦理特殊需求領域中的生活管理講座。 

2.三月 6日，下午 2時辦理特殊需求領域輔助科技運用-眼控滑鼠運用研習(實體操作)。 

四、 相關專業人員應以間接服務為主。間接服務如下說明: 

專業人員提供學生個案之專業評估、建議、示範及協助擬定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，以

增進教師教學輔導策略為主。對學生服務諮詢後，須再與該生之教師或家長討論或示範解

決策略，以間接服務諮詢為主。(以上摘自國教署相關專業服務中心執行工作手冊第 8 頁，

專業人員端之工作內容；執行工作手冊已併特殊需求領域課綱印刷裝訂成冊發各校 1本。) 

  

https://www.cymrs.cy.edu.tw/form/Details.aspx?Parser=2,7,48,42,,,16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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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特殊教育支持服務及專業團隊運作辦法，已於 112年 12月 8日教育部臺教學

（四）字第 1122806301A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9條；並自發布日施行（原

名稱：特殊教育支援服務與專業團隊設置及實施辦法）；詳如右圖掃瞄 QRcode: 

六、嘉澎區外聘治療師的連絡方式，若知悉有異動或新加入者，請告知分區修正，學期結束

前，也可探詢下學期合作的意願，若在尋找專業人員入校服務上有困難，也請告知分區。 

七、本學期九月底因外聘治療師鐘點申請較往年多，所以先請各校提醒外聘專業人員先行排

課，俾利有憑據向國教署申請經費調整，感謝各校承辦人的協助，讓經費順利核撥。 

八、學校完成專業團隊服務申請後，系統將自動帶入 3 小時的服務時數，依治療師課程安排

狀況，服務時數可低於 3小時，若需增加時數(最多為 6小時)，請函文至分區承辦學校

說明原因及所需之時數(可用特推會會議紀錄)，或先電話或電郵通知(2月 25日前)。 

九、若學期中仍有提出相關專業服務之需求(包含新增或取消)，可致電本校說明、需函文至

本校說明原因及所需時數並於新增區間提報申請，若取消，建議學校端於特推會有紀錄。 

十、如各校需要專業團隊人員於學期初入校進行始業輔導或特教研習(宣導)，可洽

分區(嘉特學校內聘)治療師進行支援，期程為 1 月 15 日至 2 月 28 日，歡迎

各校踴躍申請。或運用嘉澎區內聘相關專業服務人員的諮商時間來電洽詢

05-2858549轉各分機:心理 507、語言:511、物理:502、職能:512、社工:506。 

十一、相關專業服務人員結核檢附資料如下：(相關表格下載請連結 本校網站首頁>網路資源

\嘉澎區專業團隊服務中心\表單下載)，內有本業務所需各項最新版表單: 

(A) 各類所得清冊。(外聘治療師不用簽名，確定入帳的匯款帳號正確即可) 

(B) 到校輔導諮詢簽到表(簽到時間需和特通網排課的服務時間一致) 

    (C)學生服務時間清單(於特通網中下載，為利核銷，請以治療師為單位列印)。 

參、業務作業宣導事項: 

一、請各校承辦人員鼓勵外聘專業人員參與 54小時職前訓練，以符合目前聘用之資格，

並請踴躍參與國教署辦理之各項相關專業研習。 

二、績效評估分為治療師端、學校行政及學校老師端，建議上學期於 1月中前完成，下

學期於 7月中前完成。 

三、請轉知專業人員填寫服務紀錄上學期 1月中前完成，下學期 7月中前完成，若為紙

本通過，也煩請治療師將填寫完後之電子檔，繳交給學校與嘉澎區承辦人員備查。 

四、國教署專團中心在外聘專業人員的鐘點費結核上，鼓勵以月來結算，如 9 月份的到

校的服務鐘點，儘量在 10月中旬前，結報到分區來核撥，避免一學期才結核一次。 

肆、臨時動議 

蒐集對特通網專業服務系統-改善建議表:各校(包含相關專業人員)使用特

通網相關專業服務系統，若對系統設計使用上有任何改進建議，可將狀況截圖，

附上說明，範例如右圖掃瞄，電郵給分區後，匯報給國教署專團中心研議改善。 

伍、講座: 

一、講題:學校端承辦人於特通網上申請相關專業服務示範， 

講師:東吳高工 蔡孟耿老師。講義:簡報檔，詳右圖掃瞄 QRcode 

 

         二、講題:特殊需求領域-溝通訓練教材運用，線上報名、研習。 

講師:臺北市聽障教育資源中心何佩蓉主任。講義簡報檔如附件。 

陸、散會(12:30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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